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连带责任担保书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兹有购房人                ，在我公司（单位）开发的             购买住房，房屋坐落：                                             ，合同备案编号：             ，因其购房资金不足，现向你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万元整，期限   年，实际贷款金额和期限以你公积金中心审批结果为准。我公司（单位）同意为本套住房的借款人        (身份证件号码：                       ）提供不可撤销的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受委托银行与借款人         签订《钦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借款/担保合同》（简称借款担保合同，下同）生效之日起，至我公司（单位）办妥本套住房的不动产权属证书且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受委托银行持有本套住房抵押权的不动产登记证明之日止。在担保期间我公司（单位）作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 提供不少于本次贷款实际发放金额的   %作为此笔债务的连带担保责任保证金，用于借款人         贷款本金、利息（包括罚息）及你公积金中心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抵押物费用、律师费用等）；如借款人       在连带担保责任期间未按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逾期达到2期及以上时，你公积金中心或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受委托银行有权在不通知我公司（单位）的情况下，扣划保证金用于偿还借款人        逾期本息额及罚息；我公司（单位）在保证金被扣划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补足相应款项存入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保证金账户,如逾期不补缴的，你公积金中心无需告知我公司（单位），即可由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受委托银行直接从我公司（单位）的银行账户中划扣，我公司（单位）无异议。
2.如借款人        不按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时，逾期已达6期及以上的，你公积金中心可宣布借款人        贷款全部提前到期，我公司（单位）将在20个工作日内清偿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含罚息），无需先行使抵押权。
[bookmark: _GoBack]3.如发生借款债务人转移全部或部分债务时，我公司（单位）在保证期间仍继续承担担保责任。
4.借款人        与你公积金中心指定的受委托银行所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中属于我公司（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公司（单位）已得到提示、已充分理解借款担保合同（格式合同）有关条款的内容，且予以确认并自愿按借款担保合同中的约定履行。

  保证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